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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公司、上市公司、安泰科技 指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经办本次

交易法律事务的经办律师 

《法律服务协议》 指 

本所与安泰科技就本次交易签订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法

律服务协议》 

中国钢研 指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龙钨钼、标的公司 指 
北京天龙钨钼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月25日更名为“安泰

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长江养老 指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 指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计划 指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与核心骨干参与认购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投资计划（修订稿） 

安泰振兴专户 指 

长江盛世华章养老保障委托管理产品安泰振兴股权投资计

划专项投资账户，该专项投资账户由安泰科技股权投资计

划全额认购 

华腾资管计划 指 平安大华华腾科技资产管理计划（由平安大华设立和管理）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其所持有的天龙钨钼合计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 指 本次交易项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重组报告 指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109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运 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的审计机构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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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安泰科技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安泰科技的委托，

担任安泰科技本次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以及本所与安泰科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

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发行的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所出具的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

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次发行行为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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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泰科技已向本所出具书面保证，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文件和资料是完整、

真实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误导之处，其中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

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安泰科技本次发行所涉及到的中国大陆法律问题发表

意见，而未对有关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

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计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安泰科技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安泰科技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发行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2015 年 4 月 16 日，安泰科技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安泰科技独

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2015 年 4 月 16 日，安泰科技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3、2015 年 8 月 26 日，安泰科技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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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议案。安泰科技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4、2015 年 8 月 26 日，安泰科技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

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相关

事项。 

 

5、2015 年 9 月 16 日，安泰科技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 

 

2015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国资产权［2015］454 号《关于安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意本次交易涉及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内容。 

 

（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5 年 12 月 24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刁其合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70 号），

核准安泰科技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855,56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配套资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根据安泰科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重组报告，本次发行的发

行对象为中国钢研、安泰振兴专户及华腾资管计划，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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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钢研 

 

中国钢研系安泰科技的控股股东，中国钢研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7 日，现时

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00000000033191，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法定代表人为才让，注册资本为 190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新材料、新工艺、新

技术及其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表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工程承包、工程监理和设备成套；冶金与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

电子元器件、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环保、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材料、设备的研制、销售、工程承包；冶金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

发、销售；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投融资

业务及资产管理；稀土及稀有金属矿、稀土及稀有金属深加工产品、稀土及稀有

金属新材料、稀土及稀有金属科技应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

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长江养老及其设立的安泰振兴专户 

     

长江养老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现时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91310000662467312C，住所为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 7 楼 A 区、B 区，法定代表人为苏罡，注册资本为 78760.9889 万元，公司类

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经营范围为“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

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

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长江养老以安泰振兴专户名义参与本次配套融资的认购。长江养

老已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长江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盛世华章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增设投资账户的批复》（保监许可

[2015]447 号），同意增设安泰振兴专户。 

     

（三）平安大华及其设立的华腾资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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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华成立于2011年1月7日,现时持有注册号为440301501140398的《营

业执照》，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419，法定

代表人为罗春风，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平安大华通过其设立的华腾资管计划参与本次配套融资的认购。平安大华已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公司专户产品备案，备案

编码为 SH9547。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超 

过十名，发行对象的数量及其资格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一）发行价格 

 

根据安泰科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重组报告，本次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9.07 元/股，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为 8.163 元/股，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的发行价格为 8.17 元/股。 

 

（二）发行数量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刁其合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70 号），核准安泰科技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41,855,56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

次发行安泰科技向向中国钢研发行不超过 12,479,804 股，向安泰振兴专户发行

不超过 19,583,843 股，向华腾资管计划发行不超过 9,791,92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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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后至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安泰振兴专户

由安泰科技管理层与核心骨干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投资计划全

额认购，安泰科技两名核心骨干离职，股权投资计划出资人减少 2人，股权投资

计划整体规模减少 440 万元，发行对象安泰振兴专户相应调整发行规模，实际认

购金额由 16,000 万元缩减为 15,560 万元，认购股数由 19,583,843 股缩减为

19,045,287 股。发行对象华腾资管计划委托人余小泉因自身原因缩减认购规模，

由原认购金额4,000万元减为2,000万元；委托人曹甜因自身原因减少认购规模，

由原认购金额 2,300 万元减为 2,100 万元；委托人曾凯泰因自身原因减少认购规

模，由原认购金额 1,000 万元减为 200 万元，相应调整发行规模，实际认购金额

由 8,000 万元缩减为 5,000 万元，认购股数由 9,791,921 股缩减为 6,119,951

股。 

 

经调整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总数为 37,645,042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最终发行股份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金额（元） 

1 中国钢研 12,479,804 8.17 101,959,998.68 

2 安泰振兴专户 19,045,287 8.17 155,599,994.79 

3 华腾资管计划 6,119,951 8.17 49,999,999.67 

 合计 37,645,042 8.17 307,559,993.14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价格和数量符合《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批准文件及

安泰科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 

 

（一）本次发行的缴款 

 

2016 年 3 月 29 日，发行人向本次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通知发行对

象于 2016 年 4 月 1 日中午 12:00 前，将应缴股款划至主承销商本次发行专用收

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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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发行对象安泰振兴专户、华腾资管计划于 2016

年 4 月 1 日中午 12:00 前，将认购资金足额汇付至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专用

收款账户；中国钢研于 2016 年 4 月 1 日中午 12:00 前通过网银指令相关托管银

行将认购资金划汇至主承销商指定账户，但因网银权限原因，认购资金未能在指

定时间内到账。鉴于中国钢研有完全履约的意愿，且其认购资金已于 2016 年 4

月 1 日 15:00 前足额到账，发行人与主承销商认可中国钢研的认购行为。 

 

截至 2016 年 4 月 1 日，安信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全

部募股认购缴款共计人民币 307,559,993.14 元。 

 

2016 年 4 月 1 日，安信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剩余款项划

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二）本次发行的验资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出具了《验证报

告》（中天运[2016]验字第 90036 号）。经验证，截至 2016 年 4 月 1 日，三家投

资者已将申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307,559,993.14 元（人民币叁亿零柒佰伍拾伍万

玖仟玖佰玖拾叁元壹角肆分）及时、足额划入安信证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安联支行开立的账户。安信证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安联支行开立

的755904639610404号账户本次实际收到安泰科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购资金

为人民币 307,559,993.14 元（人民币叁亿零柒佰伍拾伍万玖仟玖佰玖拾叁元壹

角肆分）。 

 

2016年4月10日，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新增注册

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运[2016]验字第90039号）。根据该验

资报告，截至2016年4月1日止，安泰科技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合计人民币

296,109,993.14元（人民币贰亿玖仟陆佰壹拾万玖仟玖佰玖拾叁元壹角肆分）（已

扣除发行费人民币11,450,000.00元）。其中：股本人民币37,645,042元，资本公

积人民币258,464,951.14元。安泰科技相应增加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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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45,042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1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足额缴付了认购款项；本

次发行的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

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发行过程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以及安泰科技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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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朱玉栓：________________           张慧颖：________________       

     

 

                                   姚方方：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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